
備註：應按經費實際支用情形，於每季結束之次月三日前將執行情形填報區公所。 

臺北市松山區 富錦里 113 年度「里鄰建設服務經費」辦理成果季報表 

（第 2 季）    填表日期：113 年 6 月 30 日       填表人：里長 李煥中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里幹事 葉昇樺 

項次 案 件 來 源 辦理項目及內容 使用金額 完成日期 效 益 說 明 備 註 

1 本項業經 113年 

1 月 17日第 1次 

里鄰工作會報議 

決通過 

(五項)  

活動中心、里民活

動場所各項設施之

購置及維修 

(113 年富錦里固

定里民活動場所水

電費 1-6月， 

共 2,110元) 

 2,110元 113.05.15 提升公務行政品質 

及行政效率。 

臺北自來水

事業處、 

台灣電力 

公司 

2 本項業經 113年 

1 月 17日第 1次 

里鄰工作會報議 

決通過 

(五項)  

補助固定里民活 

動場所租金逾新 

臺幣三萬元部分 

(每月 5,000元 

共 15,000元) 

15,000元 113.06.12 加強為民服務，提供 

里民活動場所給予民 

眾使用 

房租(黃O蘭) 

 


